关于绰琪服装（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申请对在广州市内新增连锁店进行汇总缴纳增值税的请示
越国税发〔2008〕11号
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接绰琪服装（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对其下属新增连锁店汇总缴纳增值税的申请,经了解,我局经管的外资企业绰琪服装（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注册地址是越秀区东风东路836号东峻广场2座2705室，其经营范围为从事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总公司绰琪（深圳）有限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387.5万美元，经营范围：内衣、衬衣、针织衫、围巾、手套、手袋及其它服装、纺织品、针织品以及鞋帽、皮带、项链、头饰、香水、手套、太阳眼镜的批发及零售。2008年1至2月份该分公司在广州市内新增广州正佳店和广州番禺店两间连锁店，分别位于天河区和番禺区，统一采用联网计算机系统经营，由总部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核算和统一管理，且为非独立核算的单位，不设立结算账户、不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关于促进连锁经营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49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连锁经营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3〕1号）的有关规定，拟同意广州正佳店和广州番禺店汇总在我局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附件:绰琪服装（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申请资料 

